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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
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

二段

２３

号向阳大厦

５

楼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

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陈荣发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曾泰先生出席

本次董事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现行有效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相关情况进行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

件。

历史上遗留的

１９９８

年公司为重庆海棠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责任目前仍未完全解

除，公司已在历年年报中披露该事项，目前仍在积极督促相关方解除公司担保责任。 但鉴于相关债权人已

申请司法冻结被担保方及相关方的有足够价值的财产 （包括四川都江堰海棠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的约

２６１

万股股份等），且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已对公司出具承诺：若该笔担保纠纷导致公司需承担相应责任，该公司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

的一切经济损失，以确保不对公司经营和财产安全造成任何影响；故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笔历史遗留的担保

对公司不会造成损失，对公司的实质性影响已消除，不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条件。 董事会责

成公司尽快与相关方接洽彻底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为了实现公司稳步增长，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拟采用向包括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由于西藏自治区

矿业发展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关联董事董事曾泰先生、陈荣发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

案内容逐项进行了表决：

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２

、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６

，

８７０

万股（含

６

，

８７０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发行对象竞价情况和募集资金需求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３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包括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符合相关规定条

件的特定对象，其中，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认购的股票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数量的

１７．６９％

。公司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以竞价方式，或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４

、锁定期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６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不低于

２１．８９

元

／

股。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数量、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对象竞价情况和募集

资金需求，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７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９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１４．５４

亿元，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亿元）

１

西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技改工程

１．１８

２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

４．８９

３

白银扎布耶锂资源二期开发建设工程

３．５７

４

西藏尼木厅宫铜矿采矿扩建及

５

，

０００

吨电解铜建设项目

４．９０

合 计

１４．５４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资项目的预计建设投资需要金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超出拟投资项目的预计建设投资需要金额，则超出部分全部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本次发行需在获得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后，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此事项属关联交易，董事曾泰先生、陈荣发先生为关联董事，因此以上二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有关本次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事项详见本日公告的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２０１０－０１２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一）、西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技改工程，总投资为

１．１８

亿元。

（二）、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总投资为

４．８９

亿元

（三）、白银扎布耶锂资源二期开发建设工程，总投资为

３．５７

亿元。。

（四）、西藏尼木厅宫铜矿采矿扩建及

５

，

０００

吨电解铜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４．９０

亿元。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募集资金拟投资额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贷款方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详见《西藏矿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 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公告内容详见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全

部事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４８

，

７７９

，

７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９％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为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并基于对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 矿业总公司拟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部分股票。 经双方协商，矿业总公司和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在拉萨签署了《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

公司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认股合同》”），《认股合同》约

定公司同意矿业总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特定对象之一，向矿业总公司发行以下约定之股票，发行

后矿业总公司仍将保持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此事项属关联交易，董事曾泰先生、陈荣发先生为关联董事，因此以上二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根据《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专户专储，专款专用。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
：

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３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亿元）

１

扎布耶盐湖一期技改工程

１．１８

２

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

４．８９

３

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

３．５７

４

尼木铜矿项目

４．９０

合 计

１４．５４

以上项目拟全部用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若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要总数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若多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

要总数量，超过部分全部补充流动资金。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西藏矿业拟以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

的前期投入和建设，并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以自筹方式投入的资金进行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一）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

１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西藏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已被国家计委于

１９９６

年列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

攻关计划，并被西藏自治区政府列入《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国家重点项目和

２０１０

年远

景纲要》。 该工程设计产能规模为

５

，

０００

吨

／

年纯碳酸锂（品位

９９．２３％

）产品，工程项目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建

成投产，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但由于设计参数偏高、资本金投入不足等诸多因素，致使该

项目一直未能达到设计产能要求。 因此，对一期工程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技术改造、优化完善生产工艺迫

在眉睫。

２

、项目建设内容

（

１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西藏扎布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日喀则市珠峰路

２５

号

注册资金：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扬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锂矿、硼矿、锂硼系列产品、无机盐、盐湖生物资源及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

２

）项目采取工艺

扎布耶一期工程采用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池浓缩法”工艺。 自

２００５

年试生产至今，西藏矿业经

反复试验证明该方法是科学的、能充分适应扎布耶盐湖特殊品质的碳酸盐型盐湖提锂生产工艺，不仅工艺

简捷、成本低廉，而且对环境的损害是目前应用的所有提锂工艺中最小的。

（

３

）项目预算及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约

２４

个月，总投资为

１１

，

７６８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他费用为

７６８

万元。

３

、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本项目完成后，西藏矿业将具备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碳酸锂精矿的设施条件，较一期工程初期设计年产能

５

，

０００

吨有较大提高，为实现规模化开发奠定基础。产品将全部用于本公司的锂矿深加工业务，为深加工业务

扩大产能提供充足的矿石原料保证。

４

、项目涉及的立项以及土地、环保等有关事项的报批

本项目的核准、环保审批涉及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扎布耶二期工程

１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扎布耶一期工程自

２００５

年试生产至今，公司不仅确认了“太阳池浓缩法”的科学性和良好的工业应用

性能，而且已在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 西藏矿业若能在扎布耶一期工程实施

技改的同时，开始二期工程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太阳池浓缩法”工艺的生产应用，将可实现锂资源的规模

化开发，快速推动公司的发展。

２

、项目建设内容

（

１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仍为西藏扎布耶。

（

２

）项目采取工艺

本项目将采取已经试验成功的“太阳池浓缩法”碳酸型盐湖提锂工艺。

（

３

）项目预算及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约

２４

个月，总投资为

４８

，

８６６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为

３２

，

７００

万元，设备、安装投

资为

８

，

３５１

万元，其他费用为

７

，

８１５

万元。

３

、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本项目完成后，西藏矿业将具备生产

１８

，

０００

吨锂精矿的设施条件，与一期技改工程完成后形成的

８

，

０００

吨产能合计将形成

２６

，

０００

吨的总产能，实现锂资源的规模化开发。

４

、项目涉及的立项以及土地、环保等有关事项的报批

本项目核准、环保审批涉及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

１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全球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电子产业高速发展带动锂电池消费量大幅度增加，引起世界市

场碳酸锂需求量急剧增加，世界市场碳酸锂供应紧张，碳酸锂价格大幅度上涨。另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召开的中

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把藏西盐湖开发列为“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为贯彻实施中央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积极把握行业发展机会，西藏矿业计划通过实施锂深加工项目，

实现规模经济，快速推动公司的发展。

２

、项目建设内容

（

１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白银扎布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

住 所：白银中科院高科技产业园

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扬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锂、硼、钾、溴系列产品的制造（凭许可证经营）

（

２

）项目采取工艺

本深加工项目主要通过锂精矿（含

Ｌｉ２ＣＯ３６５％

）生产工业级碳酸锂、电池级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生产工

艺均为世界通用的成熟工艺。

碳酸锂的生产采用碳酸化法：以锂精矿为原料，经热洗所得含

Ｌｉ２ＣＯ３９０％

以上热洗矿，通入

ＣＯ２

转变

为碳酸氢锂液，进行热分解及精制即获得产品。

氢氧化锂的生产采用碳酸锂———石灰岢化法：以锂精矿为原料，经热洗所得含

Ｌｉ２ＣＯ３９０％

以上热洗矿

与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岢化，锂转化为氢氧化锂，经过滤洗涤，滤渣废弃，含氢氧化锂蒸发浓缩、冷却结晶

析出单水氢氧化锂。

（

３

）项目预算及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约

２４

个月，总投资为

３５

，

６７６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

，

１７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为

６

，

５０６

万元。

３

、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本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吨锂产品产能，包括

５

，

０００

吨电池级碳酸锂、

２

，

０００

吨工业级碳酸

锂和

３

，

０００

吨氢氧化锂，总产能达到

１５

，

０００

吨。

４

、项目涉及的立项以及土地、环保等有关事项的报批

本项目已取得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备案文件及甘肃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该项目的环评批复。

（四）尼木铜矿项目

１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由于铜具有良好的导热、导电以及延展性能，铜及其加工材料被广泛应用在电力、建筑、交通、家用电

器等各个领域，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国家工业生产总值每增加

１％

，

精炼铜的消耗量大约增加

１．５７％

。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产品以及

ＩＴ

相关设备产量

也快速增长，极大的促进了全球铜的消费量。

我国的精铜消费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的铜消费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 由于国内的电铜

产量无法满足国内的铜消费增长，我国每年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电解铜。

西藏矿业积极加大尼木铜矿的建设，在缓解国内电解铜资源紧张、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可为公司

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２

、项目建设内容

（

１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尼木铜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尚日路

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拉巴次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铜矿、金矿、银矿等有色金属及其他矿种的开采加工及销售

（

２

）项目采取工艺

本项目采用“氧化铜矿破碎———堆浸———萃取———电积”工艺生产电解铜产品。 该工艺在国内外已经

是很成熟的工艺，它的特点是：工艺流程简单、生产效率高、连续作业性强、分离效果好、回收率高、操作简

便，生产时“三废”少，对处理一些低品位氧化铜矿非常适应。

（

３

）项目预算及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约

２４

个月，总投资约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设备、安装投

资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他费用约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３

、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西藏矿业将形成年产

６

，

５００

吨的电解铜产能。 预计将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４

、项目涉及的立项以及土地、环保等有关事项的报批

本项目核准、环保审批涉及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形成锂精矿、铜矿采选和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有利于降低

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

西藏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

１９９９

）

１３３

号文批准，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以当时的总股

本

１８

，

８１９．５

万股为基数， 按

１０∶１．５７８９４８

的比例向原股东配股。 配股总量为

１

，

２３１．５

万股， 配股价

７．０９

元。 其中向国有法人股股东配售

１８１．５

万股， 国有法人股股东以实物资产认购； 向社会公众股配售

１

，

０５０

万股。

经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深同证字第

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罗布萨铬

矿山的

１０９

号矿山及相应设施、生产设备认购，该项资产经中联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后，并经财政部财评

字（

１９９９

）

２６７

号文确认的价值为

１２

，

８６８

，

３５０

元，认购配股

１８１．５

万股；社会公众股获配

１

，

０５０

万股，全部

以现金缴款，共计

７

，

４４４．５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到位。 本次配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６

，

６９４．９７

万元。

西藏矿业没有将资金用于委托理财，也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见附件

１

。

（二）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班戈金、铜矿建设项目经西藏自治区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藏经委企复［

１９９９

］

１７１

、

１７２

、

１７３

号文

立项批准。拟投入金额

３

，

８４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累计投入

４０３．７６

万元。由于西藏高原地区的特

殊性，公司进行多次地堪实验工作，发现其地质情况变化非常大，建设环境已发生变化；并且由于

２００３

年

西藏地区全面开展停止及整顿黄金开采工作，致使本公司对矿山建设工作全面停止。 公司本着保护投资者

利益，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决定暂停对其投入。

甘藏铬盐化工有限公司

１

万吨

／

年红矾钠改扩建项目经西藏自治区经济贸易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藏

经委企复［

１９９９

］

１７４

号文件批准立项，拟投入金额

４

，

９５０

万元。 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审慎使用建设资金；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该项目已基本完工，累计投入

４

，

０１９．７７

万元。

上述两个项目节余的

２

，

２７０．９７

万元投入新的投资项目：西藏扎布耶盐湖碳酸锂（锂矿结晶池）扩建项

目。 公司预计向该新项目投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２

，

２７０．９７

万元，其余通过自有资金解决。 该

新项目获得了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藏国资发［

２００４

］

６０

号的批准。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预案》，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布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变更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进行了公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及置换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

２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甘藏铬盐化工有限公司

１

万吨

／

年红矾钠改扩建项目投产后，产能达标，但因技术原因和市场原因导致

价格倒挂现象严重，故实际未产生效益。

西藏扎布耶盐湖碳酸锂（锂矿结晶池）扩建项目产能一直未能达到设计产量，同时因管理及资金不到

位等诸多因素导致平均年产量完成率仅为

１９．２５％

。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的对照

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做逐

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一致。

附件：

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西藏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附件

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６

，

６９４．９７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６９４．９７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２７０．９７ ２０００

年：

２

，

２３４．３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３３．９２％

２００１

年：

８５６．８７

２００２

年：

５６２．９７

２００３

年：

１２１．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２

，

９１９．７４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

后承

诺投

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

前承

诺投

资金

额

募集

后承

诺投

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１

西 藏 班 戈

金、 铜矿建

设项目

西 藏 班 戈

金、 铜矿建

设项目

３

，

８４０ ３

，

８４０ ４０３．７６ ３

，

８４０ ３

，

８４０ ４０３．７６ －３

，

４３６．２４

终止

西藏扎布耶

盐湖碳酸锂

（锂矿结晶

池） 扩建项

目

－ － ２

，

２７０．９７ － － ２

，

２７０．９７ ２

，

２７０．９７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竣工

２

甘藏铬盐化

工有限公司

１

万 吨

／

年

红矾钠改扩

建项目

甘藏铬盐化

工有限公司

１

万 吨

／

年

红矾钠改扩

建项目

４

，

９５０ ４

，

９５０ ４

，

０１９．７７ ４

，

９５０ ４

，

９５０ ４

，

０１９．７７ －９３０．２３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竣工

附件

２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１

甘藏铬盐化工有限公司

１

万吨

／

年红矾钠改扩建

项目

１００％

年税后利润

７５６．８８

万元

１８１．４３ －２

，

４４５．７６ －２４２．０６ －２

，

２６５．３０

否

２

西藏扎布耶盐湖碳酸锂

（锂矿结晶池）扩建项目

１９．２５％ － －２

，

４８６．４４ －１

，

８４２．１３ －５

，

０８１．７２ －１１

，

０２７．７３

否

注

１

：投资项目承诺效益各年度不同的，应分年度披露。

注

２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

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根据《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金元比联核心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５

）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

业务，现将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

２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注册登记机构为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招募说明书》，亦

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

）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４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６６６

或

０２１－６１６０１８９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基金交

易的相关事宜。

５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

行公告。

一、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含当日）起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的开放

日为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具体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本公司根据法律

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公告暂停办理申购、赎回的除外）。 开放日内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各业务办理机

构的规定为准。

二、申购、赎回的数量限制

（一）申购的金额限制

１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的，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２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万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机构投资者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已在本公司直销柜台有认购

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３

、投资者通过本基金代销网点申购本基金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代销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赎回的份额限制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

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余额部份基金份额在赎回时需同时

全部赎回。

本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以上金额及份额限制进行调整， 并最迟在调整生效前

２

个工作日至少在

一家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上公告。

三、申购、赎回费用

（一）申购费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 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申购费率如下表所

示。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

０．９０％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二）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５％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０％

１

年（含）

－２

年以内

０．３０％

２

年（含）以上

０．００％

本公司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调整申购、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费率如发生变更，本公司

将最迟于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上公告。

四、业务办理机构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机构如下：

１

、直销机构

（

１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３６０８

室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３２０５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２８６５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人：孙筱君

（

２

）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务，具体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６６６

或

０２１－６１６０１８９８

了解详细情况。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或（

０７５５

）

９６１２０２

网址：

ｗｗｗ．１８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０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１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１２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

（

１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７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６２／９１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０２１－９６２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２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

０７５５

）

２５１２５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３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号：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４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

网站：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３

、其他机构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４

、代销机构或网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

５

、本公司可适时调整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基金信息披露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始，本公司将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的指定网点营业场所、本公司网站等媒体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人留意。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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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

600238

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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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除第五项议案被否决外，其他六项议案全部通过；

2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6

日在

海口市龙昆北路

13-1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张春昌董事长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

4907103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6,000,

000

股的

29.5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90710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通过该议案。

2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90710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通过该议案。

3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90710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通过该议案。

4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90710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通过该议案。

5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已经

2010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公司

2009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人民币

114

，

488

，

243.48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74

，

764

，

314.75

元。在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

，

476

，

431.48

元后

,

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35

，

852

，

257.58

元，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13

，

405

，

436.32

元和其他转入数

447

，

133.78

元，本年度可供

分配的利润为

116

，

992

，

710.95

元。

母公司报表期初资本公积余额为

205

，

472

，

702.01

元，本年增加

90

，

319

，

610.13

元，累计资本公积余额

295

，

792

，

312.14

元，其中股本溢价

157

，

963

，

826.06

元。

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弥补

2008

年亏损以及

2010

年酒厂异地搬迁改扩建的用款需要）

,

董事会同意公

司

200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22649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37 %

；反对票

268060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4.63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否决该议案。

6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提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90710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通过该议案。

7.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二〇〇九年度利润分配临时提案》；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接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 持有公司股

21

，

756

，

7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

）的来函，提请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以下临时提案：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114

，

488

，

243.48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74

，

764

，

314.75

元。 在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

，

476

，

431.48

元后，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5

，

852

，

257.58

元， 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13

，

405

，

436.32

元和其他转入数

447

，

133.78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16

，

992

，

710.95

元。 母公司报表期初资本公积余额为

205

，

472

，

702.01

元，本年

增加

90

，

319

，

610.13

元，累计资本公积余额

295

，

792

，

312.14

元，其中股本溢价

157

，

963

，

826.06

元。

提议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66

，

000

，

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以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68060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4.63%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222649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37 %

，通过该议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郭宏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证监发

[2006] 21

号）、 《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相关规章的规定，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 （下称

"

本所

"

） 接受海南

椰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委托， 指派本所郭宏律师出席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 并对该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郭宏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 现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 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并提供如

下见证意见：

一、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经查验， 公司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关于召开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及关于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公司已分别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和

2010

年

4

月

21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已在相关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列明并充分披露； 本

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实行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

经见证，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符合通知中列明的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和参加会议的

方式的规定。

二、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 参加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名， 代表股份数

4907103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29.56%

。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权对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

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

三、 本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490710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通过该议案。

2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490710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通过该议案。

3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490710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通过该议案。

4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490710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通过该议案。

5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已经

2010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公司

2009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人民币

114

，

488

，

243.48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74

，

764

，

314.75

元。 在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

，

476

，

431.48

元后

,

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35

，

852

，

257.58

元， 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13

，

405

，

436.32

元和其他转入数

447

，

133.78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16

，

992

，

710.95

元。

母公司报表期初资本公积余额为

205

，

472

，

702.01

元， 本年增加

90

，

319

，

610.13

元， 累计资本公

积余额

295

，

792

，

312.14

元， 其中股本溢价

157

，

963

，

826.06

元。

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 （弥补

2008

年亏损以及

2010

年酒厂异地搬迁改扩建的用款需要）

,

董事会同意

公司

200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2226499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37 %

； 反对票

268060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4.63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否决该议案。

6

、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提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490710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通过该议案。

7.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二〇〇九年度利润分配临时提案》；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接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 持有公司股

21

，

756

，

76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

） 的来函， 提请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以下临时提案：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海南椰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合并净利

润为

114

，

488

，

243.48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

74

，

764

，

314.75

元。 在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

，

476

，

431.48

元后，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5

，

852

，

257.58

元， 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13

，

405

，

436.32

元和其他

转入数

447

，

133.78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16

，

992

，

710.95

元。 母公司报表期初资本公积余额

为

205

，

472

，

702.01

元， 本年增加

90

，

319

，

610.13

元， 累计资本公积余额

295

，

792

，

312.14

元， 其中

股本溢价

157

，

963

，

826.06

元。

提议海南椰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66

，

000

，

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 以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268060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4.63%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2226499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37 %

， 通

过该议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郭宏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郭 宏

2 01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2153

证券简称
：

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
：

2010-26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99

号北京丽晶酒店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股份

143,592,2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4.10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提案：

1．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28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见公司

2009

年年

度报告全文。

2．

审议通过《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084

股，反对票

20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9%

；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3．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28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见公司

2009

年年

度报告全文。

4．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084

股，反对票

20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9%

；

5．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084

股，反对票

20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9%

；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并

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43,592,28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邹小杰先生作了

2009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毕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邹小杰先生代为向大会宣读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2009

年度公司独立董

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

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

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群女士、魏小江女士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6

日


